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相关表格填报规范
一. 《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》填报标准
（一）封面
1.姓名：申请人姓名；
2.工作单位：重庆文理学院；
3.户籍所在地：可以写实际所在地，要求详细到街道。如学校户籍地址：重庆市永川区凤凰湖派出所桃花岛1号；
4.申请资格种类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；
5.填表日期：实际填写时间。

6.本人签字：承诺书处“本人签名”须亲笔签名并填写日期。
（二）表内信息
第一页：
1.姓名、性别、民族、政治面貌、出生日期、出生地：根据本人情况填写，注意出生日期应该与身份证号一致；
2.毕业学校：填写最高学历学校名称；       
3.所学专业：根据学历证书专业填写；
4.最高学位：本科生填“学士”；硕士研究生填写硕士；博士研究生填写博士
5.最高学历：本科生填“大学本科”，硕士研究生、博士研究生填写研究生；
6.现从事职业：教师（或其他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）；       
7.专业技术职务：该项为选择项目，建议统一选择为“高校教师未聘”；
8.通讯地址、邮编、联系电话、电子邮箱地址：根据本人情况填写；
9.申请任教学科：根据本人所学专业情况填写，不能只填到学科大类，学科应填写到最后一级；
10.身份证号码：据实填写；
11.本人简历：①从大学阶段填起（要求2条以上），准确到月份，一直填写到当前，原则上不能间断，若有间断，时间不能超过3个月。②若个人经历比较丰富以致超过应该填写的最高条目的，可从当前经历逆推至可填写的首条学习经历，以保证不间断。③若个人经历中有3个月以上复读、待业等情况的，据实填写。                   （2017年问题最多的就是个人简历间断）
第二页：    各栏均不填，交表后由学校统一填写。
二. 《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》填报标准 
1. 须使用“附件3”手写填写。
2.编号：不填，由认定机关填写。
3.申请人姓名、性别、工作单位、常住地址、邮编、电话、身份证号码：据实填写；“工作单位”栏与前面一致；“常住地址”应详细到街道（不能只写为如：重庆永川）。
4.申请资格种类及学科：与申请表填写内容一致；种类为“高等学校教师资格”，“学科”为前面所填“申请任教学科”一致。

（2017年该项问题较多）
5.第4—9栏各二级单位党总支指定人员填写，没有相关内容的栏目填“无”。
6.鉴定单位：填写为“重庆文理学院+申请人所在校内二级单位全称”，不能填写为“见公章”或空白不填；各二级单位党政负责人须签名并加盖公章。
7.鉴定单位地址：重庆市永川区红河大道319号（含星湖校区几个单位）。
8.电话、邮编：电话填写个人所属校内二级单位党政办公室电话，邮编402160；
9.填写人签名：各二级单位党总支指定人员 签名。
10.最后一栏“（加盖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公章）”处交表后学校人事处统一盖章。
11.填写日期：2018年6月1日。
